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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海关总署以及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 年 10 月 10 日联合颁布

了《关于研发机构采购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115 号, “115

号文”), 规定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研发中心(“外资研发中心”), 可享

受进口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税收以及采购国产设备全额退还增值

税的税收政策(详细内容, 敬请参阅本所《China Law & Practice》2010

年 1 月刊文章)。2010 年 3 月 22 日, 商务部会同上述部门联合颁布

了《关于外资研发中心采购设备免/退税资格审核办法的通知》(商资

发[2010]93 号, “93 号文”), 就办理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科研开发用品

免征进口税收和采购国产设备全额退还增值税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具

体说明。考虑到外资研发中心的设备主要来源于进口, 在此, 我们特

别对于外资研发中心进口设备的税收政策作详细解读。 

 

外资研发中心进口设备税收政策的颁布背景 

 

 增值税改革前的外资研发中心进口设备税收政策 

 
增值税改革前, 《海关总署关于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有关进口

税收政策的通知》(署税[1999]791 号)以及《对外贸易经济合

作部关于外商投资设立研发中心有关问题的通知》(外经贸资

发[2000]218 号)规定了符合条件的外资研发中心进口设备, 可

免征进口关税及进口环节税。 

 
 增值税改革后的外资研发中心进口设备税收政策 

 
增值税改革后, 外商投资企业普遍享受的进口设备的免进口

环节增值税待遇被取消, 仅有少数进口仪器、设备等可以享受

免增值税。 

 

外商投资研发中心: 设备进口享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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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 作为外商投资企业(或者外商投资企业内设部门)的外资研发中心享受了十多年的的进

口环节增值税优惠政策也不再执行。由于外资研发中心普遍属于营业税纳税人或者只发生少量增值

税纳税业务, 因此在增值税改革后, 其进口货物(包括设备)的进项税金无法得到全额抵扣, 额外的

购置成本亦对研发中心的现金流产生一定影响。 

 
考虑到外资研发中心利于提高中国内地利用外资质量、完善中国内地产业结构和外资结构, 上述部

门在研发中心的呼吁声中颁布了 115 号文。115 号文颁布后, 对外资研发中心的审核办法未颁布、

加上各地具体操作时出现了多种疑问, 实际免/退税工作并没有大规模开展。在上述背景下,为了鼓

励与吸引更多的外资研发中心的设立, 同时有效地贯彻与执行 115 号文, 相关部门于 2010 年 3 月

22 日颁布了 93 号文。 
 

93 号文件概览与相关解读 

 

93 号文对 115 号文中提及的申请人条件以及申请程序作了进一步说明, 我们认为, 下列主要内容值得关

注:  

 

 规定了审批部门。符合条件的法人型外资研发中心应经商务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批准成立; 外资

研发中心为非独立法人的, 应当提供外商投资企业的批准文件以及有关鼓励类外资项目确认文件;  
 

 明确了“投资总额”以及“研发总投入”的概念。独立法人外资研发中心的投资总额以外商投资企业批

准证书所载明金额为准; 非独立法人的外资研发中心的研发总投入是指其所在外商投资企业专门

为设立和建设研发中心而投入的资产, 包括即将投入并签订购置合同的资产。 
 

 明确了“研发经费年支出额”的范围。“研发经费年支出额”指近两年来研发经费年均支出额; 不足两

个完整会计年度的, 可按外资研发中心设立以来任意连续 12 个月的实际研发经费支出额计算; 此
外, 现金与实物资产投入应不低于 60%。实践中, 如何界定“研发经费年支出额”涉及企业会计处理

问题, 由于申请材料中包括审计报告复印件, 因此如何正确界定“研发经费年支出额”的范围, 有赖

于与审计人员的沟通;  
 

 规定了“专职人员”标准。“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应为企业科技活动人员中专职从事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活动的人员, 包括直接参加上述三类项目活动的人员以及相关专职科技

管理人员和为项目提供直接的服务人员。上述人员须与外资研发中心或其所在外商投资企业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 以企业提交申请的前一日人数为准;  
 

 确定了“设备购置原值”标准。115 号文规定的“适格”外资研发中心标准中, 需要满足“设备购置原值”

要求, 此标准增加了外资研发中心享受税收优惠的门槛。申请人应当注意累计购置的设备原值的计

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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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了审核权限、程序以及审核期限。各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国税部门和企业所在地

直属海关审核外资研发中心的申请; 经审核, 对符合免/退税条件的外资研发中心, 审核部门以公告

形式发布名单, 不符合规定的, 有关部门要做出书面审核意见; 公告和审核意见应在审核部门受理

申请之日起 60 个工作日之内作出; 
 

 规定了“过渡期”的执行办法。93 号文对于在 2009 年 7 月 1 日和 93 号文发布日(2010 年 3 月 22 日)

之间已采购的符合条件的设备, 可就已征税部分向所在地直属海关申请办理退税手续。申请人应当

注意, 该等退税享受的前提是提供相应设备缴纳增值税的凭证(如增值税完税证明); 以及 
 

 规定了“监管”措施。93 号文规定审核部门每两年对已获得免/退税资格的外资研发中心进行资格复

审; 对于不再符合条件的外资研发中心取消其享受免/退税优惠政策的资格。 
 

“特别关注” 

 

对于外资研发中心进口免税政策, 我们认为, 下述事项值得引起申请人特别关注: 

 
 115 号文明确, 满足特定条件的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税收, 采购国产“设备”

全额退还增值税; 同时对“科技开发用品”和“设备”分列了清单。然而审批部门未在 93 号文中对此作

出严格区分。因此, 如何具体适用“设备”进口税收政策, 申请人应与主管海关、税务部门进行有效

沟通。 
 

 外资研发中心利用进口的免税政策可以有效降低进口设备成本, 并减小现金流压力。对于申请人取

得“过渡期”退税, 如果涉及已经抵扣部分增值税的退税, 文件没有规定该等已经抵扣的增值税如何

处理。我们认为, 申请人应当注意: 一方面, 对于一项设备而言不能既申报增值税抵扣又申报增值

税退税; 另一方面, 免税/退税增值税额不得再纳入设备采购原值中进行折旧与摊销。 
 

 115 号文规定了“适格”外资研发中心形式包括独立法人、企业分公司、或企业内设部门。我们提请

申请人注意, 除了免税进口设备政策外, 设立研发中心时还应综合考虑所得税加计扣除、高新技术

企业优惠政策、服务外包政策等其他税收优惠政策, 以达到税收最优化。 

 
 外资研发中心免税进口的设备存在海关监管期。在此期间内, 未经允许, 申请人不得将该等免税进

口设备擅自转让、销售、移作他用或者进行其他处置; 否则, 自违法行为发现之日起, 申请人 1 年

内或者 3 年内不得享受免/退税优惠政策。在此, 我们提醒企业应当严格遵守上述规定。另外, 我们

注意到 115 号文的实施日期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 上述条款的规定似乎表明政府可能在 115 号

文之后另行规定外资研发中心的免/退税政策, 我们将对此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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